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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1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更改。閱讀本網上預覽

資料集時，必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A. 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其他資料

1. 註冊成立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根據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

司。本公司已於香港設立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九龍麼地道68號帝國中心12樓1202B室，並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根據公司條例第XI部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註冊為非香港公司。薛

漢榮先生（住址為香港新界元朗寶業街18號尚豪庭3座18樓A室）獲委任為本公司授權代表，

代表本公司在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告。

由於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其營運須遵守公司法及其組織章程（包括章程大綱及

細則）。本公司組織章程的若干條文及公司法有關方面的概要載於本文件附錄二。

2. 股本變動

於本公司註冊成立日期，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的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一股認購股被轉讓予徐先生。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們向建大及徐先生分別配發及發行859,999股股份及

140,000股股份。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徐先生向Green Prosper、Yifeng Investments及Great

Nation分別轉讓60,000股股份、60,000股股份及20,000股股份。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藉增設3,996,200,000股

股份，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380,000港元增至400,000,000港元。

除上述者及下文「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一段所述者

外，本公司股本自註冊成立以來概無任何變動。

3.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

(a) 本公司有條件批准及採納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4. 公司重組

本集團旗下各公司進行重組。有關重組的資料，請參閱本文件內「歷史及重組」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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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更改。閱讀本網上預覽

資料集時，必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5. 附屬公司股本的變動

我們附屬公司的若干資料載於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下文載列緊接本文件日期前

兩年內本公司附屬公司對股本作出的變動。

附屬公司名稱 變動日期 增加前的股本 增加後的股本

廣州海滔 .........................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七月二十一日 30.0百萬元 50.0百萬元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九月十一日 50.0百萬元 80.0百萬元

廣州新滔 ......................... 二零一一年 28.0百萬港元 58.0百萬港元

五月二十三日

除上文所載者外，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本公司各附屬公司的股本概無變動。

B. 有關業務的資料

1. 重大合約概要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曾訂立以下重大或可屬重大的合約（並

非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的合約）：

(a) 廣州新滔、廣州市新塘環保工業園有限公司與盧志基先生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

日訂立的合作協議，據此，相關訂約方同意成立一家由彼等分別擁有46%、49%及

5%權益的項目公司，以就廣州新塘漂染工業環境治理工程污水處理站的資產及有

關項目合約投標；

(b) 袁鳳女女士、陳偉新先生、陳景增先生、廣州新滔與盧志基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二

月二十九日訂立的股份轉讓協議，據此，袁鳳女女士、陳偉新先生及陳景增先生

同意將其於廣州盈隆註冊資本分別持有的人民幣204,000元、人民幣204,000元及人

民幣52,000元分別以代價人民幣204,000元、人民幣204,000元及人民幣52,000元轉

讓予廣州新滔，而陳景增先生同意以代價人民幣50,000元將其於廣州盈隆持有的人

民幣50,000元註冊資本轉讓予盧志基先生；

(c) 深圳佳霖源水務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佳霖源」）與廣州新滔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日

訂立的股份轉讓協議，據此，深圳佳霖源同意以代價人民幣8.5百萬元將其於懷化

天源的人民幣250,000元註冊資本的25%轉讓予廣州新滔；

(d) 控股股東以本公司據此，為受益方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訂立的不競爭契據，詳

情載於本文件「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不競爭承諾」一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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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更改。閱讀本網上預覽

資料集時，必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e) 控股股東以本公司（代表其本身及作為其目前各附屬公司的受託人）為受益方於二
零一三年九月四日訂立的彌償契據，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附錄「其他資料－稅項
及其他彌償保證」一段所述稅項、物業、許可及借款交易。

2. 本集團的知識產權

(a) 專利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擁有以下董事認為對我們的業務而言屬重大的專利：

專利 專利編號 類型 註冊地點 屆滿日期

太陽能中水雙熱源 ZL 201010135156.2 新發明 中國 二零三零年
　熱泵污泥乾化系統 三月二十五日

一種全封閉污泥滾 ZL 201220023174.6 實用新型 中國 二零二二年
　筒制肥設備的 一月十七日
　除臭供氧及集熱
保溫系統

一種利用太陽能的 ZL 201120316044.7 實用新型 中國 二零二一年
　全封閉型污泥連續 八月二十六日
　好氧堆肥系統

一種全密封式污泥堆 ZL 201120316046.6 實用新型 中國 二零二一年
　肥連續發酵處理 八月二十六日
設備

一種紡織印染廢水 ZL 201120022171.6 實用新型 中國 二零二一年
　格渣設備 一月二十三日

一種太陽能工業 ZL 201120022289.9 實用新型 中國 二零二一年
　廢熱污泥乾化 一月二十三日
系統

一種厭氧反應處理 ZL 201120022373.0 實用新型 中國 二零二一年
設備 一月二十三日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申請下列董事認為對我們的業務而言屬重大的專利的
註冊：

專利 申請編號 類型 申請人名稱 申請地點 申請日期

一種全封閉污泥滾筒 201210015581.7 新發明 廣州新滔 中國 二零一二年
　制肥設備的除臭 一月十八日
　供氧及集熱保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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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更改。閱讀本網上預覽

資料集時，必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b) 商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為下列董事認為對我們的業務而言屬重大的專利的商標

的註冊專利人：

註冊專利人
商標 註冊編號 類別 名稱 註冊地點 註冊日期 屆滿日期

301796491 35, 37, 40, 42 本公司 香港 二零一零年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二十三日 二十二日

(c) 域名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為下列董事認為對我們的業務而言屬重大的專利的域名

的註冊專利人：

域名 專利人名稱 屆滿日期

www.chongto.com ...................................... 廣州新滔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九日

C. 其他資料

1. 稅項及其他彌償保證

控股股東已與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作為其各目前附屬公司的受託人）訂立以本公司為受

益方的彌償保證契據（即本附錄「重大合約概要」分節中第(g)段所述的合約），以就（其中包

括）所賺取、應計或已收的收入、溢利或盈利而產生的稅項以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可能面

對應付的物業索償，以及因我們未能取得，或倘我們未能取得或保持我們業務所需的任何

批文、許可、執照及證書，或由於我們向我們的任何聯屬人借款交易而對我們處以罰款或

任何其他處罰而遭受的所有損失及損害按共同及個別基準提供彌償保證。

2. 訴訟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的成員公司概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而就我們的

董事所知，本集團的成員公司亦無任何尚未了結或面臨威脅的重大訴訟或索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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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更改。閱讀本網上預覽

資料集時，必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3. 其他事項

(a)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

(i)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發行或同意發行或擬繳足或部分繳款的股份或借貸

資本，以換取現金或現金以外的代價；

(ii) 概無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股份或借貸資本附有購股權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

意附有購股權；

(iii) 概無因發行或出售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股份或借貸資本而授出或同意授出

佣金、折扣、經紀佣金或其他特別條款；

(iv) 概無就認購、同意認購、促使認購或同意促使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

何股份而支付或應付佣金；

(b)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任何創辦人股份、管理人股份、

遞延股份或任何債券；

(c) 董事確認，自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即本集團編製最近期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結算

日）以來，本集團的財務或經營狀況或前景概無任何重大不利變動；

(d) 於本文件日期前十二個月內，本集團業務並無受到任何干擾而可能對其財務狀況產生

重大不利影響；

(e) 本集團屬下公司現時概無在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亦無在任何交易系統買賣；及

(f) 董事獲告知，根據公司法，本公司使用中文名稱並未違反公司法。


